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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民发〔2023〕65 号

宝 鸡 市 民 政 局
宝 鸡 市 财 政 局

关于提高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省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

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7〕17 号）、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《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（陕人社发〔2023〕

16 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提高城乡

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照料护理标准



- 2 -

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执行同一标准：

一档，全护理（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）城乡特困人员：

渭滨区、金台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为 513 元/人•月，

其余县区为 488 元/人•月。

二档，半护理（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）城乡特困人员：

渭滨区、金台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为 308 元/人•月，

其余县区为 293 元/人•月。

三档，全自理（具备生活自理能力）城乡特困人员：渭

滨区、金台区、陈仓区、高新区、凤县为 205 元/人•月，其

余县区为 195 元/人•月。

在市属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（市第一社会福利院、市

社会福利院）供养的城市特困人员，按照供养服务机构所在

地金台区照料护理标准执行。

二、执行时间

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城乡特困人员

照料护理标准提标工作，要将此项工作列入当前主要工作日

程，统筹安排、周密部署。民政部门要履行统筹牵头职责，

妥善做好城乡特困对象审核确认等工作；财政部门要加大资

金投入力度，确保照料护理标准按照时间要求足额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实行动态管理。各县区要建立健全分散供养特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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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。

市第一社会福利院、市社会福利院。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。

宝鸡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5月9日印发

共印50份


